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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临时住宅配住实施要点 

 

八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建委公字第二六六七号函 

一、为有效运用安置九二一受灾户之剩余临时住宅及适时发挥社会救助功能特订定本要点。 

二、申请资格及顺序：临时住宅依「九二一受灾户使用临时住宅分配作业要点」分配后仍有剩余时，应

依下列顺序受理安置之申请： 

（一）低收入户、有身心障碍者之家庭、原住民家庭、其原住房屋因九二一地震被认定为全倒半倒

且未符合请领租金发放规定者。 

（二）其它经县（市）社政主管机关调查评估属紧急个案或确有居住之需要者。 

（三）前二款以外之家庭，其原住房屋因九二一地震被认定为全倒半倒且未符合请领租金发放规定

者。 

三、申请期间：依市政府或各乡（镇、市）公所公告之期间。 

四、配住期间：自签约进驻日起算，以一年内为原则（即不超过该临时住宅存续期间）。 

五、基于公平原则，市政府或各乡（镇、市）公所对依第二点第三款安置于临时住宅之家庭，应订定收

费规范，酌收费用。 

六、临时住宅水电瓦斯费由受配住户分担；分担方式由管理委员会订定。 

七、本要点未规定之事项准用「九二一受灾户使用临时住宅分配作业要点」之规定。 

 

 


